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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時可先採行措施 緊急事件或法定通報事件 

一般校安事件 雙向聯繫 

 
 

  

參與瞭解並協助處理 

追 蹤 輔 導 

協調警察局及相關機關 

送 醫 

通 知 家 長 

採 取 適 當 措 施 

立即改善校園安全措施 

請求校外專家協助處理 

公佈處理情形及說明 

修平科技大學校園緊急事件處理流程圖 

通報上級(教育行政主管機關) 

校長 

校園安全緊急應變小組 

(召集人：校長或代理人) 

必要時召集會議 

校安中心作業組 
TEL：04-24923963 
FAX：04-249239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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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平科技大學校安事件通報處理流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般校安事件 

非屬法定通報
事件，且宜報主
管機關知悉之
校安通報事件。 

一般校安事件：72小時內上

網通報。（校安即時通） 

 

協調派員前往現場瞭解

與協助處理 

接獲通知（得知） 

值勤人員 
（或校安中心人

 

立即掌握校安事件狀況 

（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、如何、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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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判斷事件屬性等級 

緊 急 事 件 法 定 通 報 事 件 

1.人員死亡或有死亡之虞。 
2.二人以上重傷、中毒、失蹤
、受到人身侵害等。 

3.情況緊迫，須教育部及時知
悉或學校自行宣布停課者。 

4.亟須教育部或其他單位協
助或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。 

依法規規定應通報各主管教育
行政機關之校安通報事件。 
 

電話通知相關人員（及家

 

即時以電話、電訊、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通報

至教育部校安中心 

緊急事件：2 小時內上網通報

（校安即時通） 

法定通報事件：24小時內上

網通報。（校安即時通） 

是否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

派員協助處理善後與 

學生安置相關事宜 

隨時掌握最新狀況並 

持續上網作續報修訂 


